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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六十一號 

第二百A十六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皋行 

主 席 M r A LOPEZ (HF侖比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刘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ff±會 

主 義 共 相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二十八臨時議事日程 
(文件S/Agenda 286) 

― 通 過 議 事 日 稃 。 

二 印 度 - 巴 某 斯 f f i W 題 

( 甲 ）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爲 

Jammu-Kashmir情勢事致安全理睾 

會主席之公函(文件S/628), 

(乙）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某斯ffl外 

交部長爲Jammu-Kashmir 勢事 

致铋書長之公函(文件S/646)， 

(丙）巴3k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一月 

二 十 日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公 函 

(文件8/655)。 

二十九.通過議事日程 

( 議 事 日 稃 通 ^ ) 。 

三十.纔續討論印皮一巴基斯坦問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， 印 度 代 表 M r Gopala-

sWamiAyyangar與巴某斯；ftl代表Sir Moham-

med Zafrullah Kahn 就理事會讒席）。 

1 最 後 修 正 見 文 件 S / 7 2 6 。 

主 席 在 吾 人 按 叩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二 八 五 

次 會 之 建 i * ， 就 聯 合 修 正 決 議 案 草 案 逐 段 

計論與表决之前，請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有 

欲就現所審議之問題發表f見者否1? 

Mr E L - K H O U M ( 敍 利 亞 ） 吾 人 於 計 論 

之始3卩一致同意應努力使雙方均贊同某一種 

决 案 ， 深 信 徜 安 全 理 事 會 Z 計 劃 與 雙 方 之 

奮旨相 tHt镀有雙方之赞助，對於安全理事 

會 及 計 割 Z 實 現 定 有 利 。 不 幸 吾 人 迄 今 未 

镀協>4fe。雙方均墜待其立場。吾人親賒昨日 

會 [ 第 二 八 五 次 會 ^ ] 中 所 螢 表 之 演 詞 ， 得 

#雙方均不赞成是項聯合决ni案草案。 

是 項 問 題 有 若 干 不 同 方 而 卽 政 治 方 面 

及司法與法律方面。本人業A注曹此項由安 

全理事會六理事壩提出，又經七個理事國贊 

成之聯0 "决^案萆宪係W非常良好之方法處 

理政治方面問題，卽尋求一最佳辦法JY應付 

政治問題之獬决辦法是也。 

但同時，其法律方面之間題全未提出安 

全 理 事 會 計 論 或 審 本 人 兹 所 論 ， 係 指 歸 

倂問題而5，此事現被印度代表團認爲係一 

旣成事贲。安全理事會並末W任何方式提及 

是項問題,惟本人;g爲吾人於處理此種情勢， 

審 - i — 最 後 决 荬 之 際 ， 不 應 完 全 忽 視 其 法 

律方面之間題。倘吾人切記歸倂究爲何事，又 

此事在何隨範園内可由菩人加W審 i^，方能 

便利雙方W及卽將成立W協助執行是項决 s i 

案之委員會，則其不應忽視无屬額然。 



本人由雙方所提出之陳述，得知一邦之 

加 入 印 度 或 巴 某 斯 坦 首 應 由 該 邦 之 國 君 决 

定，惟其意見須與其臣民完全相同。倘國君 

之意見與臣民之意見不同，全民投票卽成爲 

決定力D入此國或彼國問題之惟一方式。 

本人不悉印度大陸之五百八十五個邦國 

中究有若干用此锺方法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 

自治領，提交菩人計論者僅有Kashmir-Ju-

nagadh兩案而已。二者均處於同樣敵對之 

撩勢中。Jammu-Kashmir境内多數爲囘教 

徒，約佔人口百分之八十。Junagadh之情 

形則正相反。人口以印度教徒居多，國君則 

係囘教徒，而Kashmir人民多爲囘教徒，其 

國君爲印度教徒。二邦之歸倂似均係由國君 

按 其 個 人 Z 願 望 I t 咸 與 意 旨 而 宣 佈 者 。 

Junagadh之囘教國君决定倂入巴基斯坦，因 

其 本 人 爲 囘 教 徒 ， 但 其 人 民 則 多 爲 印 度 教 

徒。Kashmir之If形正復相反。國君爲印度 

教徒，人民則多爲囘教徒，故Kashmir之國 

君發表意見願意歸屬印度。二案中國君之意 

旨均與臣民之願望相違。依萍成立印；t與巴 

基斯坦兩自治頜時雙方之協 p i , 國君典臣民 

意見衝突時，當JW全民投禀决定歸倂何方。 

吾人目賭Junagadh所發生之情形。該 

邦國君宣佈倂入巴基斯坦，伹印度政府不接 

受是項宣言，乃W 武力強佔該邦，Â 除其國 

君，成立一新政府。事後舉行全民投票，其 

桔果贊成歸併印度，故其國君歸併巴基斯坦 

之 * 願 終 歸 無 效 。 

Kashmir邦之¦^形則完全不同。該邦國 

君違反甚多人民Z意旨，宣佈歸屬印度。本 

人 不 悉 是 項 人 民 數 目 爲 多 數 或 少 數 ， 然 而 

Kashmir 0曾一度發生革命及流血事件，據 

吾 人 之 瞭 解 ， 地 囘 教 徒 要 求 其 國 君 宣 佈 歸 

入巴基斯坦，但渠不願爲此。渠宣佈歸入印 

度，並向印度請援。印度當郎選派軍隊佔領 

該地，成爲3地事實上之當局，此與其國君 

之意旨相符，FI其人民則仍耱櫝作戰，並接 

受自鄰近囘教國家入侵者W及前來協助其同 

胞之各囘教種族之援助。 

此外尙有另一政府，卽Kashmir之Azad 

政府，;^政府原爲防衞囘教徒之勢力而設。就 

此 項 事 件 而 言 ， 依 本 人 之 瞭 解 ， 倘 吾 人 齄 

爲加入印度業巳發生，除全民投禀外別無更 

改方法，在法律上及司法上而t均屬不確。本 

人認爲截至現時爲止，Kashmir並未加入任 

— 自 治 頜 ， 蓋 國 君 所 提 之 歸 倂 與 雙 方 約 定 

之辦法或協定並不相符，亦非一種予人民JW 

自決機會，卽得自行决定其命運之辦法也。個 

人之願望不應决定一切，一如Junagadh之 

情形然。Junagadh國君之宣佈歸倂巴基斯坦 

並 非 按 憲 章 之 規 定 行 事 ， ^ 地 人 民 未 得 自 决 

之 機 會 ， " 及 決 定 其 將 來 政 府 命 運 之 機 會 。 

Kashmir之情形亦復如是。 

吾 人 暫 置 此 項 問 題 不 論 ， 進 而 論 第 二 

點 ， 郎 謂 此 次 全 民 投 襄 係 抉 揮 何 所 歸 屬 印 

度抑巴基斯坦。 

本人 f2爲安全理事會草擬决議案時應典 

雙方W控制此次全民投票之平等權益，方爲 

公平正直。本人認爲雙方之必須具有同等利 

便，係屬,當然Z事，正如全世界所有選舉中 

遇有兩個候選人時，二人均得有行便其控制 

權並監視其發展情形之同等機會，而不應使 

任何一方先佔優勢。 

提呈安全理事會之决議案草案首W建立 

和平爲宗旨。爲此目的，^案籲請Kashmir 

之 人 民 W 及 在 ; ^ 地 之 囘 教 外 族 # 止 作 戰 。 本 

人深信此種呼籲必無效果。 

決>^案草案第一分段(乙)促請巴基斯坦 

政 府 " 其 最 大 之 努 力 勸 說 K a s h m i r 之 人 民 

W及前來③地之囘教外族謂此項决議案保證 

渠等於公平自由之全民投票中發表其意見之 

完全自由。 

巴 基 斯 坦 代 表 於 四 月 十 九 日 [ 第 二 八 五 

次 會 i é ] 表 示 渠 不 信 3 决 議 案 能 保 證 其 中 所 

指示目的之完成。吾人如何能請巴基斯坦政 

府勸說他人相信該國政府本身所不信之事？ 

巴某斯坦代表明白表示渠不信此項决議案可 

W保證一自由之全民投惠或保證全體人民之 

權利平等。倘渠本人卽不信此節，吾人自不 

能望渠勸服他人。故第一點所謂建立和平一 

節自始卽巳失敗。 

巴基斯坦政府如不實施第一分段(乙）之 

規定，應由何人執行之。勢非用武力不可。在 

Kashmir之印度軍隊必須繼續與囘教外族《 

及反對鑌作戰，JY期設法建立和平。如是則 

吾人之决議案對於和平解决是項問題必無效 

果。 



就 下 — 卽 全 民 投 票 問 題 而 ^ ， 依 B 3 聯 

合决議案之規定，巴基斯坦將無機會參加管 

理 檢 査 或 監 督 全 民 投 票 。 印 度 政 府 業 經 賦 

予 某 種 致 督 權 ， 巴 基 斯 則 一 無 所 得 。 本 人 

認爲爲求公平並使其可JW實行計，安全理事 

會之任何决 s i案 i j i須給予雙方W平等機會。 

唯如是，理事會之决癩案始堪稱爲安全理事 

會之建璣,而丼任一方面之建^。倘吾人不能 

满 足 雙 方 Z 願 望 ， 則 吾 人 須 重 擬 决 s i 案 ^ 

案,制定公平之條款，給與雙方JW平等機會。 

聯合决pi案草案之擬訂人如同意於若干 

修正，本人或將â2爲可W接5；^草案。雖i^, 

兹 據 可 靠 方 面 消 § 稱 贊 助 ^ 草 案 之 七 理 事 不 

擬投票贊成任何修正案。且今日印度代表團 

發出之文件表示^代表 M 不接受是項聯合决 

讒案草案，更謂巴墓斯坦代表圃如不接受安 

全理事會主席中國代表所 fô出之第一個决議 

案草案[文件S/699]則印度代表圑方萬锥接 

受任何修正案。 

職是之故，本人胃?爲支拧此項决讒案或 

設法將該萆案付諸實施力屬無望。在此 f i l t 

形之下，戦*將繼镄進行，結果ai—無所獲。 

因 此 ， 决 議 案 草 案 一 日 不 镀 當 事 雙 方 之 贊 

助,本人寧願放棄投票權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其 他 代 表 旣 不 擬 發 

言，本席認爲理事會仍欲ifiî巳往之建,â進行， 

郎就本决^案草案逐段討論與表决。吾人Ê卩 

依此辦理。 

本人於講助理 l î f書長逐段宣讀决纗案草 

案 W 前 ， 擬 再 度 聲 明 草 擬 是 項 决 案 草 案 

之 各 代 表 從 無 諒 解 或 願 望 意 旨 或 權 利 W 任 

何方式限制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國之 f 見或 

阻 止 理 事 國 就 决 案 任 何 段 落 提 出 其 爲 合 

適之修正案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i H j 書 長 ） 此 際 所 計 論 之 决 案 修 正 , 案 之 序 

言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"業已審si印度政府關於Jamniu-Kashmir 

爭端所提之申訴， 

"聽悉印度代表支持是項申之陳述，JW 

及巴基斯坦代表之答覆與反訴， 

"堅信及早恢復Jammu-Kashnur之和平 

與 秩 序 事 屬 耍 ， 又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應 盡 其 

所能&戰事停止， 

"欣悉印度與巴基斯坦均認爲J a m m u -

Kashnur 歸倂印度或巴基斯坦之問題應 jy舉 

行一^自由公正之全民投票之民主方法决定 

之， 

"i??爲爭端之繼檟，可能危及國睽和平 

與安全," 

主 席 有 人 表 示 不 满 ， 謂 此 項 草 案 之 擬 

具人末能於序言中就巴基斯坦應採取何種步 

驟辦到將侵入者撒退一節，說明其意見。 

本席兹解稃；^申訴事項業已充分明白 

規 定 决 s i 案 ^ 案 之 實 f r 部 分 ， 卽 有 關 巴 基 

斯 坦 根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建 i f 採 行 動 之 一 段 

内。關I产此點，吾人不信安全理事會曾被請 

或可被請就1?緇常事國之椹利問題發表關於 

本 案 法 方 面 之 會 見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被 渠 等 請 

求採取適當步驟和平解决爭端，恢復二國閬 

之友好關係。此郎爲吾人提出备;^建議之目 

的。 

本席或可補充如下計論開始之！^，吾 

人之地位似較今日有望。事實上雙方均巳同 

意 派 選 一 委 員 會 ， 代 表 安 全 理 事 會 行 事 [ 第 

二 三 〇 次 會 n i ] ， 惟 委 員 會 委 à 則 由 端 當 事 

國選派。起扨吾人JW爲安全理事會無須直接 

遣派代表出任委員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已 有 一 機 會 聽 取 印 度 代 表 

與巴基斯坦代表滔滔陳述其極端盲見，並頜 

會; S 法調解兩極極端,見，俾可製成一可認 

爲係屬正直公平而可接受之建pi案一節，其 

事如何困難。 

安全理事會現發覺雙方均轉而堅拧理事 

會来能充分遷就一方面W満足其願望，令人 

深或失望，然吾萦仍希望便雙方前來安全理 

會之友好精祌;,Ï繼櫝存在，而印度大陸之最 

髙 利 害 終 能 影 響 雙 方 ， 使 於 作 任 何 足 W — 

本 席 不 願 用 危 害 國 和 平 與 安 全 " 字 樣 ， 本 

席甚至不願涉管及此一一加深兩國間裂痕之 

行爲JW前，先予谷建,案W有利之考廬。安 

全理事會深信由兩國渴盡所能JW镀得^解之 

舉對於雙方顒然有利,信任此次計論結束後， 

印度政府與巴墓斯坦政府必將發現辦法JW補 

救本决議案草案內任何缺點，俾可相互合作， 

共 3 達 到 舉 行 自 由 公 正 之 全 民 投 票 之 目 標 ， 



庶Janmm-Kashmir人民可嫿一機會JW决定此 

歸倂印度或巴基斯坦之問題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 法 蘭 西 ） 敍 利 亞 

代表指睐此項决議案草案之擬具人——支持 

該 草 案 之 法 國 代 表 自 亦 包 括 在 內 一 保 脔 提 

具修正案之權利，本人至爲感謝。本人於前 

日[第二八五次會議]謂本人雖旨g爲可jy接受 

是項草案，^草案絕不能稱爲完善，因此請 

正案之機會。 

因此，現在逐段W論該决議案峙，本人 

欲 保 留 提 具 本 人 所 爲 耍 之 修 正 案 之 權 。 

關於序言之第四段，請問是否可於"自 

由公正之全民投票"前增訂"在安全现事會之 

控制及權力之下"字樣。 

主席本席歉未能 i f t 明决遘案草案之擬 

具人並不欲用任何方法限制安全理事會其他 

理事提具修正案之權利，然吾人本身迄尙無 

意提出修正案，且爭煸當事國亦同意安全理 

事會現當就草案作一决定，當事國並無任何 

其他機會就各項建譏提出修正。 

Mr E L - K H O U M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就 和 平 

解決T緇以及請巴基斯坦出面干涉一節發表 

意見時，並非係指序言而言。本人所指者係 

缚一分段(乙），該分段稱請巴基斯坦"通吿有 

關备方 所 定 之 ^ 瘦 辦 法 "等語。 

本人從未抗^謂不能提具修正案。本人 

深悉主席向無此意，蓋珥事會遴事規則對此 

節有明白規定，而主席所爲從無不合議事規 

則之處。本人僅稱據本人所知，其他代表所 

提之修正案不致通過。本人並未謂理事會將 

不承 -a其他代表所提之修正案。希望主席接 

受此項更正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法g@西)本人固知 

聯 合 國 會 員 國 直 接 有 關 國 家 Z 身 經 邀 請 

參與安全理事會計論者不得就决-«案草案提 

出修正案，然各^國可 jy提具建議，而安全 

理事會理事國可JW採納是項建議，將其作成 

修正案形式提出。 

主 席 本 席 之 瞭 解 ： r 如 是 。 

兹就法國代表提出之&正舉行表决，由 

助理)^書長宣讀該修正案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該段修正後讀爲 

"欣悉印度與巴基斯坦均認爲 J a m m u -

Kashmir歸併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應W在安 

全理事會控制及權力下舉行一次自由公正之 

人民投票之民主方法決定之," 

General MCNAUOHTON (力B拿大)本人之 

瞭解爲序言中之文句均屬事實之陳述，敢两 

法 圃 代 表 提 議 增 訂 "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控 制 及 權 

力 下 " 字 樣 ， 是 否 爲 审 媼 雙 方 所 能 接 受 。 若 

然，本人非但對於此等宇樣之列入序言並無 

異 並 認 之 爲 有 用 之 增 盯 文 字 。 果 如 是 ， 本 

人當支持該修正案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美 國 在 原 

則上贊成法圃代表提出之修正，然擬向渠提 

出 一 間 題 假 若 是 項 序 言 係 根 據 W 往 紀 錄 而 

作，而序言不得作任何不能根據紀錄剖明之 

字樣，則粱是否纟2爲"在安全理事會控制 A 

權 力 下 " 巳 踰 越 紀 錄 之 外 ？ 本 人 深 知 記 億 力 

不佳，然本人記億所及與上述备節不符之處 

太多，故覺不#不就本間題一述所知。 

本 人 固 知 吾 人 同 意 用 " 在 聯 合 國 督 镍 之 

下"字樣，然關於"安全理事會控制與權力"一 

節 吾 人 , 見 始 終 不 同 。 

倘 吾 人 此 際 造 成 向 當 事 雙 方 提 出 W 題 

之先例，刖11^永不能完成處理是項文件之工 

作 ， 爲 此 本 人 建 議 法 國 代 表 或 可 明 此 陲 倚 

形。 

Mr DELATOURNELLE ( 法 蘭 西 ） 此 種 措 

辭已顧及印度代表與巴基斯坦代表所表示之 

願望。倘兩赏事國之一不接受是項草案，本 

人所提之修正案自然無效。 

Mr NOEL-BAKER ( 英 聯 王 國 ） 倘 本 人 鼹 

爲不在序言屮增盯此等字樣，將大大削滅是 

項文件之力量，則本人 ik!定贊成增盯此等字 

樣，然而本人as爲吾人務應多注意實體而不 

i» i過分拘泥形式，故除非爲達到安全理事會 

所全體同意之某項宇旨起見顳不可4^外，本 

人 殊 不 願 於 决 議 案 草 案 本 文 中 增 訂 其 他 字 

樣 。 故 本 人 贊 成 一 間 法 國 代 表 鑒 於 此 脚 所 

發 表 之 意 見 ， 渠 是 否 可 贊 成 不 修 改 草 案 本 

文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 法 蘭 西 ) 本 人 " 

爲若無此等宇樣4i將削滅草案之力量，然爲 

四 



不徒然拖延討論時閱起見，本人極願撒囘修 

正案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茲 就 叻 理 睡 畲 艮 先 前 

宣 讀 Z 未 經 修 正 之 序 言 舉 行 表 决 。 

( 舉 手 表 决 後 ， 序 言 九 票 可 决 通 過 ， 棄 

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 權 者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JS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主 席 ^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下 一 段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食事務助理 

秘書莨）下一段爲 

" 重 申 理 事 會 一 月 十 七 日 之 决 讒 案 [ 文 

件S/651]o"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段"九菓可決通邁，東 

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 權 者 

主 席 請 助 理 铋 書 長 宣 讀 下 一 段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下一段爲 

" 決 議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理 事 會 决 

璣案[文件S/65
4

]所設立委員會之委員人數 

應增爲五名，除^决議案所稱代表外應包括 

與 代 表 ， 倘 通 過 本 決 議 案 後 十 曰 

内尙未補足委員會委員名額時，安全理事會 

主席得指定聯合國其他會員國JW補足委員五 

名之數額。" 

General MCNATTOHTON ( 加 拿 大 ) 兹 就 兩 

點文書方面之錯3^提請注意並請加JW修改。 

第四行中"代表"一宇與倒數第二行"會員國" 

均應改爲多數。 

Mr NOEL-BAKER (英聯王國）除加拿大 

代表之文字方面修正外，倒數第二行是否應 

改爲"一個或若干會員國"因或者只需添補委 

員一人卽足五名之數額也0 

主 席 本 席 之 瞭 解 爲 本 段 如 依 厢 助 理 

秘書長所宣讀之本文略作文法方面之修正後 

予JW通^，安全理事會將另外舉行會議一次 

討論派充委員會委員之代表人名。 

安全理事會現就該段表决。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段 W 九禀贊成可决通 

過 , 棄 權 者 二 )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主 席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下 一 段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下一段爲 

" 訓 分 該 委 員 會 立 卽 前 往 印 度 半 島 ， 鹅 

候 印 度 政 府 及 巴 基 斯 政 府 請 其 斡 旋 調 停 ， 

JW便利兩國政府彼此合作並與委員會合作， 

採取各種4^耍步驟，一面恢復和平與秩序， 

̶面舉行一次全民投票，又•該委員會隨時 

將根據本决議案所取之行動,通知理事會,爲 



達到此目的,愛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段《八瀵可决 î i過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美利堅合衆圃 

棄權者 

( 英 聯 王 國 未 參 加 投 i n 。 

主 席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贖 下 一 段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下一段爲 

" 向 印 度 政 府 與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建 議 採 取 

W舉辦自由公正之全民投菓，決定Jammu-

K a s h m i r兩地究應歸屬印度抑巴基斯之適 

(舉手表决後，本段W八菓可決jua,棄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I f e利,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敍利亞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將 就 第 一 段 之 各 分 段 逑 一 

表決。請助理秘書長宣讀第甲下一分段(甲)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叻理 

秘書長〉甲部分第一段(甲〉分段稱 

" 甲 部 ^ 恢復和平與秩序 

"(甲）辦到自Jammu-Kashmir邦內撒:《g 

非正常居留該邦而僅爲戦鬭目的進 

入 該 邦 之 外 族 人 民 與 巴 基 斯 坦 國 

民，並防止任何此等份子侵入該邦 

J W 及任何"武器供給在該邦內作戦 

人 員 之 行 爲 , " 

Mr ARCE (阿根廷）第—甲）分段請巴 

基斯坦政府採取一切 i i i要步驟，辦到將巳侵 

人，端地域内之外族人民及巴某斯坦國民自 

本人認爲巴基斯坦政府僅壢演說及宣言 

哳小能執行是項建議。倘雖有巴某斯坦政府 

之 種 種 力 ， 外 族 人 民 及 巴 基 斯 t f 國 民 仍 小 

願離開該地，則該政府可能被若干人士認爲 

未能執行其接受是項請求時所承受之義務。 

本人《爲應准許執行是項步驟之政府使 

用 其 所 有 之 " 切 工 具 《 完 成 之 ， 而 此 揷 工 具 

中最習用者不外瞀察或武力。如此則外族人 

民 與 巴 基 斯 坦 國 民 卽 知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之 求 

之權力，爲其後盾, 

見，本人茲提議爲求造成最有利之環境，便 

於印度及巴某斯坦均能實施吾人所表决之决 

議案起見，應授椹巴基斯IFL政府於其認爲;^ 

完成任務係屬 i t i要時得動員謇察或睦軍。 

本人當W數行文字草擬修正案。 

Mr G0PA1.ASWAUI AYYANOAR ( 印 度 ) 本 

人不擬就任何修正案發表長篇意見，然深毚 

不得不於此際說明印度堅决反對阿根廷代表 

所 提 之 建 議 。 本 人 深 ^ 此 項 建 議 如 被 通 & , 將 

無異於鼓勵Kashimr繼櫝T戰與銜突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墓斯 

坦 ） 本 人 固 尊 重 印 度 代 表 之 談 話 ， 然 未 見 

戰。吾人知停戰辦法行將決定，並勢須付諸 

實施。吾人並悉於外族人民巳相信渠等應當 

撒 ^ Z 後 ， 吾 人 尙 須 制 定 某 種 辦 法 監 督 其 撒 

爲達到是項目的，顳然必需設立某種工 

具或制定某項辦法。正如本人前此向安全理 

巴基斯坦極頗將其爲達到 



此項目的而使用之任何軍力交由委員會完全 

控制與監督，便該委員會得有達成是項目的 

之工具。此圑軍力將歸委員會監督與控制。此 

事不致引起街突。 

' 主 席 茲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作 進 一 步 計 論 J W 

前，先請阿根廷代表宣讀其修正案，俾安全 

理事會諸理事能根據更多之情報針諭是項問 

題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之修正案如下 

" 巴 墓 斯 坦 政 府 如 鼸 爲 爲 完 成 是 項 義 務 

有必耍時,得在Jamnm-Kashmir邦内使用其 

(Mr Arec W下改用西班牙語發言） 

兹更補充一 S A 有 人 向 本 人 指 明 在 某 種 

範圍内第五段業對本人所論之情形，有所規 

定。 

^ 段 稱 

"倘此槿地方力量尙認爲不足，委員會應 

在須徵取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之諒 

解下，設法使用其認爲對於侬復和平與秩序 

係屬有效之任何一方面之軍隊。" 

然而，由本人適所宣讀一段，顯見武力 

之使用須W雙方政府之同意爲條件，故巴基 

斯坦勢領依賴另一國家之同意，方能援用是 

項完成其義務之工具。 

但倘主席或理事會任何其他理事國認爲 

本人 Z 修正或將阻癍决議案草案之通過，朋 

本人亦不擬力1?。惟本人欲W本人之意見載 

諸 紀 錄 理 事 會 徜 不 防 範 离 一 , 吾 人 此 際 通 通 

之决議案將來極可能無法付讅實施也。 

主 席 本 席 或 能 就 此 節 略 予 解 释 ， 希 望 

阿 根 廷 代 表 能 威 滿 意 。 吾 人 之 意 爲 於 委 員 

會 咸 覺 耍 時 將 巴 基 斯 坦 之 軍 隊 交 委 員 會 支 

配，巳足W應行需耍，又不致給與巴基斯坦 

JW隨意調動軍隊邋入該地之權力，此種權力 

想必將引起典印度之糾紛。 

阿根廷代表似認爲利用巴基斯坦及印度 

之軍隊須徴求雙方同意一節势必不可行。事 

實 或 誠 如 此 ， 然 而 菩 人 工 作 所 根 摅 之 假 定 

爲 雙 方 政 府 倘 異 正 存 ' t 得 一 和 平 獬 決 ， J Y 

安全理事會出面斡旋之同樣精砷利用此種斡 

旋，自將盡其所能就此方面镀得協譏。吾人 

相信JW爲第五段已足《達到是項目的，但倘 

阿极廷代表欲提議修正案，渠自有提讒之自 

由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主席睐提出解释,本 

人亦不反對撒囘修正案,惟具有下述瞭解 IP 

吾人W諭第五段時，本人將提議武力之使用 

應由委員會決定之，無需商諸煲方政府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在 依 照 助 理 秘 書 長 所 宣 讀 

之第一 (甲)舉行表决。 

(舉手表决後，分段（甲）JW八菓可决通 

遇,棄權者三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亞 

蘇維埃IFC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決 第 一 分 段 （ 乙 ) 。 請 助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一分段(乙)稱 

" ( 乙 ) 通 吿 有 關 各 方 本 段 及 《 下 各 段 内 

所定之各種辦法予該邦所有臣民， 

不 間 其 信 仰 階 极 與 黨 派 爲 何 ， W 

表示其意見並就該邦歸倂問題投菓 

表決之完全自由，因此彼等應合作 

W 維 持 相 平 與 秩 序 。 " 

(舉手表決後，分段（乙）JW八稟可決通 

>&,棄權者三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七 

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亞 

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吾 人 現 在 表 决 第 二 段 分 段 （ 甲 ) 。 

請助理祕書長宣讀該分段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二段分段(甲)爲 

" 二 印 度 政 府 應 

- ( 甲 ) 於 根 據 一 月 二 十 日 理 事 會 决 成 

立 之 委 員 會 爲 外 族 人 民 確 在 撤 5 ^ 

之屮，停戰辦法確已生效時，商同 

該委員會施行一項計劃，將其自身 

軍隊自Jammu-Kashmir撒退,並逐 

漸滅少at員額至爲協助民政當局維 

持法律與秩序所需之最低員額 

Mr NOEI,-BAKER (英聯王國）本人僅擬 

略致數語W解釋本人對於第二段分段（甲）之 

理解。前有人提出反對，謂;^分段末尾僅提 

到"協助民政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，"絲亳未 

提國防問題。 

本人，2爲安全理事會須通盤審議修正决 

議案草案所制定之計割，是項計剷當然IS定 

"恢復和平與秩序"一題下所規定之行動實施 

之後，卽無規定Kashmir對外防衞特殊辦法 

之必耍，且無須W此爲决定留駐Kashmir Z 

印 度 軍 隊 比 數 Z 標 準 。 

根 據 菩 適 所 ; 之 第 一 段 分 段 （ 甲 ） ， 

其計割爲促請巴基斯坦政府JW :8：全力阻止目 

的在作戰之人民再進入^邦。故巴基斯坦當 

負責W最大之^力阻止凡足 jy使防衞工作成 

爲必耍之纷子進入;^邦。 

至^萬一 f t勢發展漸趨危險時印度在國 

防方面之一般橄利究竟如何，則本人與敝國 

代表圑贊成安全理事會四月十七日會pi [第 

二 八 四 次 會 時 屮 國 代 表 所 拧 Z 見 解 。 

主席茲表决第二段分段(甲）。 

( 舉 手 表 决 後 ， 分 段 以 八 票 可 决 通 ^ ， 

棄權者三)。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ft 

八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英聊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亜 

' 昂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席吾人現在表决第二段分段(乙）。請 

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^ 分 段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二段分段(乙)爲 

" ( 乙 ) 公 吿 各 方 撒 退 工 作 正 在 按 各 階 段 

逐一進行中，並宣佈每一階段之完 

成，" 

(舉手表决後，^分段 W 九禀可决通過， 

棄權者二)。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tniJ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烏克蘭蘇維埃胜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席吾人現,表决第二段分段（丙)請助 

理 ) ^ 聋 長 宣 讀 ^ ^ 段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理助 

«iJ書長）第二段分段（內）爲 

"(丙）於印度軍隊滅至W上分段（甲）所 

稱之最低員額後，就刺餘軍隊之駐 

防 問 題 與 委 , 會 會 商 ， 按 下 述 原 朋 

執行之 

" ( ― ) 軍 踩 留 駐 不 得 對 該 邦 人 民 有 所 

恫嚇或形同恫嚇， 

"(二)前方各地區之留駐人數應儘量滅 



應留駐現時各該基地區域。" 

Mr NOEL-BAKKR (英聯王國）偷蒙允許， 

本人擬再就本人所認爲係起草與贊助此項决 

議案草案各代表之 f 見，略加解釋。有人問 

曰何謂"前方地區，"何謂"基地?"根據本人 

對 於 原 來 用 會 之 睐 解 ， 此 二 詞 之 f 義 如 下 

方地區* 

之區域。"基地"一詞,依照吾人之瞭解,係指 

Kashmir山谷W外之地帯，亦卽實際戰事區 

域 j y 外 Z 地帶。換言之，-基地"係指供應作 

M r GOPALASWAMI ÂYYANQAR ( 印 度 ) 本 

人 僅 欲 說 明 茲 於 脍 悉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關 於 " 前 

方地區"及"基地"之解釋後，本人反對决纗案 

草案內該特殊部份之耆更爲堅决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表 決 第 二 段 分 段 

( 丙 ) 。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分段W七票可決通過，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決 第 三 段 請 助 理 铋 書 長 

宣讀該段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三段爲 

" 三 印 度 政 府 同 意 於 下 述 全 民 投 菓 辦 事 

處認爲有就第八段所規定之該邦軍隊或瞀察 

General MGNAUGHTON ( 力 D 拿 大 ) 本 人 欲 

就 本 段 W 及 第 八 段 所 用 之 " 指 撣 " 二 宇 略 作 

評述。 

在 兩 草 案 之 一 內 ， 原 文 本 用 " 管 制 " 二 

字，然此二字有被3^解;@全民投禀行政長官 

之可能。本人深知參加各次計諭之諸代表均 

同意原文決無此種涵意，故爲使意義明白起 

見，乃JW"指揮"代替"管制"0 

分別促請主管該； 

其直接有關事務之正當執行所需之範園内， 

作某種處置或向其部屬發佈命令。此等字樣 

並不含有全民投稟行政長官得就任何方面干 

涉軍警内部行政之意。"監督"二宇，意卽全 

民投票行政長官於指揮軍替如何行事後，得 

直接或經由其部屬間接觀察執行撩形。倘其 

命分未經執行，渠卽可知悉其眞情，並可任 

意向Jamnm-Kashimr邦政府主管部門報吿 

此事，或如情形仍不見改善，可報吿聯合國 

委員會。 

由是可見"指揮與監督"字樣給與全民投 

菓行政長官W—種機構，使可於該邦軍簪方 

面得主管機關之協助與合作。 

主席安全理事會現就第三段舉行表决。 

(舉手表决後，第三段W八票可决通過， 

棄權者三） 

區（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亞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决 第 四 段 ， 

長宣讀該段。 

九 

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四段爲 

" 四 於 上 述 第 二 段 分 段 ( 甲 ) 所 述 計 割 實 

施後，每區內就地徵用之職員應儘量用於重 

建並維持法律與秩序，一方面 /4意保議少數 

民族，並須受第七段所述全民投票管理虔所 

特 定 之 額 外 條 件 之 節 制 。 " 

( 舉 手 表 決 後 ， 第 四 段 W 九 菓 可 决 通 ^ , 

棄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主 席 吾 人 現 在 表 决 第 五 段 ， 請 助 理 秘 

書長宣讀該段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第五段爲 

" 五 倘 此 種 地 方 力 量 尙 認 爲 不 足 , 委 員 

會應在須黴取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 

之 I T 解 下 ， 設 法 使 用 其 爲 對 恢 復 和 平 與 

秩序係屬有效之任何一方面之軍隊。"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關於第五段與第九 

之關係，前有人提出間題。本人擬就本人 

所知之;^决議案草案提案人之用意，加Wift 

明0 

第五段所稱"地方力量"係包括Jammu-

K a s h m i r 邦 內 全 部 武 力 包 括 警 寧 邦 箪 隊 S 

依照第二段W述針割留駐境內Z印度軍隊在 

內 。 吾 人 原 意 爲 第 二 段 分 段 ( 甲 ） 之 撒 ^ 計 

劃執行後，法律與秩序之維持問題主要If由 

瞀 窣 及 邦 軍 隊 處 理 此 等 警 察 與 卓 隊 當 全 

民投栗行政長官指揮與監督。 

第九段規定需要額外增援時，全民投票 

行政長官得請留亂境內之印度軍睐予JW協助。 

第五段目的在就遇有全民投票行政長官 

需耍進一步之協助之特殊It形,規定辦法。遇 

有此 f l情形時，吾人建議委員會應在徵取雙 

方當局同會之條件下，於其旨?爲能促進和平 

目的Z範圍內便用任何一方面之軍隊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爲不 | fc擱投票，並 

便 投 禀 較 易 , 行 起 見 ， — — 辛 少 就 阿 根 廷 代 

表團而言一茲提議將;^段分成兩部分表 

決，請叻理祕書長注意。 

铕一次先就下列一半表决 

"倘此種地方力量尙認爲不足，委,會鹰 

設法使用其Î?S爲對於侬復和平與秩序係 

屬有效之任何一方面之軍隊。" 

然後理事會再就本人所省略之一句表決 

卽 

« 在須徵取印度政；ff及巴某斯坦政 

府同意之IT解下 " 

如 是 則 便 用 武 力 之 決 定 將 由 委 員 會 爲 

之，無需先徵求雙方政府之同意。 

如是則理事會內各代表W及本人卽可自 

由投菓，不受拘束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f è 利 J E ) 本 人 擬 就 阿 根 

廷 代 表 適 對 本 段 所 提 出 之 建 議 加 W 特 別 補 

充。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在其能力範園內宜 

盡力促進委員會及全民投禀辦事處之工作。 

吾人咸知Jammu-Kashmir邦內計有兩 

種 居 民 ， 各 在 ^ 邦 有 專 有 之 居 住 區 域 。 査 第 

九 段 规 定 印 度 政 府 遇 有 全 民 投 累 辦 事 處 請 

求時,"應自印度軍隊內撥派 協助。"睢本 

人認爲在若干區域中如有騷動發生，巴某斯 

Ifl軍隊當較易恢復秩序而不致發生淹血或遭 

遇困锥，惟倘令印度軍隊前往肇事區域，則 

結果將適得其反。此外有若干區域內，其情 

形 正 愎 相 s : , 各 : ^ 區 域 內 印 度 军 隊 始 能 恢 復 

法«<與秩序而無須任何威逼壓;4。 

因此，倘吾人對正將成立之委員會及全 

民投菓辦事處具有信 ' i l ,何W不予W相當之 

選擇自由？ ^ 二 機 關 麼 有 槺 請 較 易 維 持 某 區 

域法律秩序之軍隊來援，而無須徵求印度及 

巴基斯坦之同奮。本人深信此乃可行而有益 

之辦法。委員會及辦事處在此方面决不致作 

任 何 乖 異 之 决 定 。 二 機 關 當 根 摅 每 一 問 題 

之 實 ^ 考 虜 辦 法 。 

—〇 



主 席 吾 人 現 依 叩 提 將 第 五 段 分 爲 二 

部交付表决。第一部爲 

"五倘此樋地方力量尙 i îg爲不足，委1 

會鹰設法使用其，?爲對於侬復和平與秩序係 

屬有效之任何一方面之軍隊。" 

第二部爲 

" 在 須 徵 取 印 度 政 府 與 巴 基 斯 坦 政 

府 同 盲 Z 眾 解 下 " 

吾人現將第一部付表决。 

( 舉 手 表 決 後 ， 段 第 一 都 W 八 票 可 决 瘦 

» i 過 , 棄 權 者 - ) 

贊 成 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圃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樺者 

中國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將 第 二 部 付 表 决 。 

(皋手表决後，該段第二部jy七票可决通 

；û ，棄權者四） 

贊成者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阿根廷 

敍利亞 

ft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ff±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兹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宣 讀 第 六 段 然 後 

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書長）乙部分第六段爲 

"乙部《 全民投禀 

六 印 度 政 府 應 承 諾 撙 保 ^ 邦 政 府 於 全 

民投稟籙備與進行之燎請各主要政治圑體指 

派負責代表"部長极位充fa»秉公共襄行政事 

宜 。 "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認 爲 

常立法最好不附說明，本人亦不希望鄙論 

被他人視爲說明。闢於此段，本人所欲言者 

爲追溯起草人最初所同意之解释。 

茲擬順便說明本提案具有一種整個性， 

且:ft各部份俱相關連。例如第六段An與第一 

段，分段（甲）（巴某斯W有盡其最大努力撒 

^巴某斯坦國民等等之義務）有關。其所W 

如此，乃因其前提係W巴基斯坦之聲明爲根 

據。該赘明稱倘在全民投票 J W 前及全民投 

菓期間之臨時政府爲一公:ÎE之政府，刖勸請 

入侵者撤退^地當極易辦到。此係與恢復和 

平秩序問題响關之事。吾人在可能筘園內務 

宜 使 本 段 蒹 顧 下 列 二 點 一 卽 辦 理 全 民 投 菓 

之 眞 正 公 平 ， 二 卽 此 種 公 平 須 顯 明 。 如 欲 

求完全符合巴基斯坦之提案，本段當大不相 

同。 

巴某斯坦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下列提案 

"邦政府應立卽改組,俾該邦國民大會囘 

教大會及Azad Kashmir等主要政治集圃均 

得下等參加。請其指派同數負責代表合組玫 

務會。政務會得就委員中自選一 ft爲主席,惟 

職 位 之 分 配 則 當 遵 委 員 會 意 見 辦 理 之 。 " 

赏時吾人認爲吾人之責任爲尋求一可保 

證 公 平 並 表 現 公 平 之 適 中 辦 法 W 解 決 此 問 

題，而吾人最後向雙方建議，希望彼等能予 

接收並努力便之實現者，亦正爲此彼等將有 

委 員 會 予 協 助 ， 而 全 民 投 禀 結 果 是 否 公 平 

最後將由委員會具報安全理事會。 

决ni案草案中之該段1§文如下 

"印度政府應承諾撙保，邦政府於全民 

投票籌躕與進行之際，請各主耍政治圑體指 

派負責代表W部長級位充份秉公共襄行政事 

宜 。 " 

此段用意爲Jammu-Kashmir邦内應設 

立一爲全邦人民所能信仰尊重，並能示雙方 

人民W邦政府對此問題眞正立於中立地位之 

嗨時政府。 



决議案草案並無巴基斯#代表所建議之 

用意，卽彼所列舉之三政黨皆應有權指派數 

目相等之負責代表合組政務會。吾人不餺爲 

該邦人民之大多«爲囘教徒一事實應成爲左 

右此事之標準。而另一方面該决議案亦顧無 

現政府可僅以有名無實之部長位置給予黉成 

典巴墓斯坦合倂之政黨所賊代表之！：。吾人 

亦無意於因某政黨現在具有力量而特刖予《 

過分之利翁。就加入一問題而言，政府應立 

於中立地位，此爲唯一之厣則。 

就有閽本段意義之二特殊問題而言，其 

用 意 爲 何 固 至 明 顯 。 部 長 极 位 " 乃 謂 政 務 

會應由被指派之代表龃成之。該段亦顳然有 

下 列 含 義 , 郎 8 " 黨 代 表 應 由 該 黨 自 行 遴 選 。 

此爲聯合政府觀念之基硪。 

吾人並未建議安全理事會除規定成立聯 

合政府所應遵照之匳則外,尙須有其他作爲。 

安全理事會除此之外亦不能再有所爲。任何 

吾人在此段中，與在所有其他各段中相同，俱 

假定印度與巴基斯坦兩政府間及該邦境内各 

對立派別閫能有相當稃度之合作，足W保S 

對聯合政府一節，可镀得同意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將 第 六 段 付 表 決 。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段W八票可决通》i,棄 

權者三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亜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宣 鑌 第 七 段 ， 然 

後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> 第七段爲 

"七印虔政府應承諾在Jammu-Kashmir 

邦成立全民投票辦事處就該邦加人印度或加 

入巴基斯坦一間題儘速舉行全民投票。" 

(舉手表決後，^段《八菓可决通過，棄 

權者三） 

賛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美f«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亞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邦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宣 讀 第 八 段 然 後 

付譜表決0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害 長 ） 第 八 段 爲 

" 八 印 度 政 府 應 承 諾 分 邦 政 府 將 全 民 投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段W九菓可決通過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席 

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现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第九段爲 

" 九 印 度 政 府 遇 有 全 民 投 票 辦 事 處 請 求 

時，應自印度軍隊中撥派辦事處爲執行職務 

起 見 所 需 要 之 協 助 。 "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基斯 

m本人深知無權提出修正案，但^^向主 

席 作 如 下 之 建 如 荷 主 席 同 意 請 其 自 行 向 

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因 鑒 於 ^ 段 與 舉 行 全 民 投 

稟本身有直接關係，爲求完善及至少合乎邏 

輯計，爲達成本段目的所需之軍隊最好自委 

員會所統轄Z軍隊中抽調而不直接由印度政 

府 派 遣 。 各 段 原 文 中 業 已 規 定 現 在 該 地 並 

將 用 於 恢 復 及 維 持 法 律 秩 序 之 軍 隊 ， " 及 可 

能被要汆或增募之其他軍隊，俱將由委員會 

要 求 並 增 募 之 。 因 委 員 會 將 有 若 干 軍 隊 

受其統轄，jy恢愎及椎持法律及秩序。全民 

投 莩 辦 睾 處 執 行 其 職 務 時 ， 將 僅 爲 此 特 殊 

目 的 始 需 要 使 用 軍 隊 。 故 按 照 該 段 之 其 他 

規定，全民投禀辦事處如需耍更多軍隊時，應 

請委員會指派之，由委員會斟酌需^補撥。 

因之，倘主席願意時，卽煩主席請安全 

理 事 會 决 定 ^ 段 是 否 可 修 正 如 下 

"委員會遇有全民投寧辦事處請求時，m 

就其所統轄軍隊中撥派全民投票辦事處爲執 

行職務起見所需之協助。" 

M r GoPALASWAMi AYYANOAR ( 印 度 ) 本 

人僅擬59：明全民投禀辦事處乃係W Jammu-

Kashmir邦政府之名義執行職務，故吾人不 

能請該處於在該邦境內執行職務時請求另一 

邦供拾所需之軍隊。 

至於巴基斯坦代表所建遘可蹐^處請委 

員會爲此目的自其管轄軍隊中抽調軍力協助 

—節，則按本决遴規定，委員會並無任何直 

轄軍隊，蓋¥顯然。故本人W爲是項建議無 

法實施。本人之反對理由方係某方邀請巴基 

斯坦軍隊協叻辦理全民投莩一舉並無用處。 

主 席 如 無 理 事 國 赞 同 巴 某 斯 i f l 代 表 之 

修正案，吾人當就第九段原文加W表决。 

Mr EL-KHOURI (敍fij亞）本人認爲如一 

修 正 案 有 一 理 事 國 表 示 贊 同 而 隨 後 又 遭 否 

决，殊屬有害。因此本人成覺不如仍維拧原 

案 ， 本 人 之 所 " 不 願 赞 同 巴 墓 斯 坦 代 表 所 提 

之修正案，其理由在此。 

主 席 吾 人 ^ 就 助 理 秘 書 長 所 宣 讚 之 第 

九段舉行表决。 

(舉手表决後,该段 J W 八禀可決通^,棄 

權者三)，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 利 堅 衆 國 

棄權^ f 

fj^利亞 

^克蘭蘇維埃ff±會主義共和圃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吾 人 現 按 第 + 段 各 分 段 逐 一 表 

决。茲請助理祕書長宣讀第十段分段(甲)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書長）第十段分段（甲)爲 

"十（甲）印度政府應同意任命聯合國秘 

書長所指派之人員爲全民投禀行政長官。"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分段《八禀可決通過， 

棄權者三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敍利亞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第 十 段 分 段 

(乙），然後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第十段分段(乙)爲 



" (乙）全民投惠行政長官J W Jammu-

Kashmir邦官員資格行事,有推薦助理與其他 

屬員，及擬具全民投菓管理條例之權。該長 

官所推薦之上述人員應由該邦正式任命之， 

其所擬具之條例應由該邦正式公佈之。" 

( 舉 手 表 決 後 ， 該 分 段 九 萬 可 決 A î S ,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(^ )，然後付讅表决。 

Mr SoBOLB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嘗長）第十段分段(丙)爲 

- ( 丙 ） 印 度 政 府 應 保 證 ， 由 J a n m r n 

Kashmir邦政府任命全民投票行政長官所推 

薦之完全0"格人員爲該邦司法制度範園內之 

特別法官， 

鼷係之案件。"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分段jy九票可決通過， 

棄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英聯王國 

美 利 堅 衆 國 

棄權者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m 

(了），然後付諸表決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第十段分段(了)爲 

« ( 了 ） 行 政 長 官 之 服 珞 條 件 應 由 聯 國 

秘書長與印度政府另行商定之，其助理及屬 

員之服務條件則由該長官訂定之。" 

( 舉 手 表 決 後 ， 該 分 段 " 九 禀 可 決 通 過 ， 

赞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屮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豳西 

敍利亜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請 注 意 適 所 宣 讀 之 

一段内，法,文中有一錯 3 1 。法文本曰 " l e 

Gouvernement de l'Inde devant l'Organisation 

des Nations Ume8"o 

英文本中無此卞樣，本人鼸爲應將法文 

删去。 

Mr NBOT (比利時）本人同盲阿根廷代 

表之主張，自酋至尾該句毫無盲義。英文本 

係用假定時式，卽認爲一切胥賴關係雙方之 

同意，但法文本不用現在時式 Ê 卩用未來時 

式,懾如安全理事會之勅令。 

主席茲請助理 J î i f 書長宣讀第十段分段 

(戊），然後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B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十段分段(戊)爲 

" (戊）該行政長官應有權與安全理事會 

之委員會直接^訊，並經由委員會與安全理 

事會與印度及巴墓斯坦二國政府各該政府駐 

委I員會代表W及邦政府通訊。任何情勢狻生 

經 該 行 政 長 官 認 爲 可 妨 礙 全 民 投 襄 之 自 由 

者，該行政長官有提請上述任一或全體機關 

(由該行政長官自行决定)注意之責任0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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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 NOEL-BAKER ( 英 聯 王 國 ） 二 日 前 

[第二八五次會議]，有代表對本段提出異讒， 

g?爲全民投票行政長官有櫛與巴基斯坦政府 

直 接 通 訊 Z 規 定 不 當 。 

但 本 人 爲 ^ 規 定 業 經 全 體 同 f , 兹 引 

證 第 二 八 五 次 會 議 屮 所 用 Z 文 字 全 民 投 票 

行政長官在Kashmir邦政府之下有以"最大 

之 獨 立 性 " 執 行 職 務 之 自 由 。 吾 人 " 爲 此 中 

包括就公正處理全民投票事宜詢明巴基斯 

坦政府及代表意見之權。 

再 者 , 全 民 投 票 行 政 長 官 可 能 須 將 ， 或 

應由巴基斯坦政府本身負責及該長官纟S爲或 

可妨礙全&投票之公正之某種淸勢，提請巴 

基斯坦政府注盲。本人根據W上理由，希望 

安全理事會認爲是項規定甚爲正確。 

Mr GoPALASWAMi AYYANOAR ( 印 度 ) 英 

聯王國代表巳將第十段分段(戊)起隼人所W 

擬 予 全 民 投 菓 行 政 長 官 i i i 與 巴 基 斯 政 府 直 

接通31便fij之用意闞稃明白，本人至爲成謝。 

所有文字顯係依H?所解稃之盲義愼重通 

^。本人*^聞悉是項解稃後，深覺上次辯論 

[ 第 二 八 五 次 會 s ^ ] 時 ! 提 出 之 異 議 更 爲 堅 

决。？g僅擬重申是項異?義。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第 十 段 分 段 ( 戊 ) 之 

現有措詞確有模糊不淸之處。"經由委員會" 

— 語 句 是 否 適 用 於 所 有 後 务 語 句 ， 抑 僅 適 

用"與安全理事會"一語？此爲吾人所應考廑 

之一點。 

印度代表所提出之問題，鑒於其背景，理 

應予W考慮。關於政府官員間之 ;1訊方式， 

本人雖不諳印度之慣例爲何，但就敝國而言 

乃 一 非 常 重 耍 之 事 。 故 未 求 f 義 明 確 ， 並 符 

合 印 度 政 府 之 願 望 而 不 違 背 吾 人 之 目 的 起 

見，本人謹建镞額如下文之措詞 

"；^行政長宫應有權與邦政府及安全理 

事會之委員會直接通訊，並經由委員會與安 

全理事會及印度與巴基斯ifl 二國政府通31。" 

依照此規定，全民投蕙行政長官卽可與 

下 列 二 機 關 直 接 j f i 訊 一 卽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委 

員會，二卽邦政府。至於與安全理事會及印 

度巴墓斯坦二國政府之通訊則應經由委員會 

爲之。 

' M r NOEL-BAKER (英聯王國）摅本人所 

見，本人仍爲第十段分段(戊）現有規定之 

辦法較爲簡單而敏捷。倘諸君一旦决定欲 

Kashmir镀得和平協調及問題之解决，則 

雖有印度代衷之言，本人仍不JW爲對該分段 

可有嚴重之反對理由。但倘中國代表所提議 

之 指 ; ^ 可 邀 一 般 之 同 f , 本 人 當 然 願 冒 造 成 

公事交接锘綜繁雜暁勢之危險接收中國代表 

所提之修正案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先 表 决 中 國 代 表 所 

提之修正案，茲請助理秘書長宣讀該案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修正後之第十段分段(戊)如下 

"(戊）該行政長官應有權與邦政府及安 

全理事會Z委員會直接通訊，並經由委員會 

與安全理事會及印度與巴基斯坦二國政府通 

訊。任何情勢發生經該行政長官認爲可妨礙 

全民投票之自由者，該行政長官有提請上述 

之任一或全體機關（由；;^行政長官自行决定） 

注意之責任0"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國 ） 不 知 中 國 

代表是否有鸺"與各該政府駐委員會代表"一 

句删去之意。適所宣讀之第十段分段(戊)內 

上句業被删去。不知中國代表是否有意爲此？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否,此非鄱意。本人 

原《爲上句當訂在文內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墓斯 

m)本人原亦擬提及此點。 

主 席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將 修 正 案 重 讀 一 

遍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修正後之第十段分段(戊)如下 

"該行政長官應有權典邦政府及安全理 

事會之委員會直接通訊，並經由委員會與安 

全理事會及印度與巴基斯坦二國政府及各政 

府 i t委員會代表通訊。任何撩勢發生經該行 

政長官認爲可妨礙全民投票之自由者，該行 

政長官有提請上述之任一或全體機閽（由該 

局長自行决定）注意之責任。"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分段W九票可决通過, 

棄權者二） 

赞成者 

阿根 

比利時 

一五 

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ffi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s * 書 長 宣 讀 第 十 一 段 ， 

然後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第十一段如下 

" 十 一 印 度 政 府 應 負 貴 防 止 ， 並 全 力 協 

助行政長官及其僚屬防止全民投票屮有任何 

威脅。壓迫或恫嚇。贿賂或其他對民選之不當 

影響，又印度政府應公開宣佈並令^邦政府 

公開宣佈是項貴任爲對Jamnm-Kashmir邦 

所有當局與官員具有拘束力之國際義務。" 

Mr AUSTIN ( 美 利 塾 合 汆 國 ） 巴 基 斯 坦 

代表對本段提有修正案，規定由行政長官制 

定關於處理本段下違犯行爲之法律及程序， 

J W 及 其 處 罰 辦 法 。 渠 並 促 請 追 究 此 頹 

違犯事件，特別提及^邦現政府撒免有贊成 

加入巴基斯坦嫌疑Z所有政府人瞩一事。 

吾人認爲巴基斯ffl代表听提文句無附人 

該 段 之 必 耍 ， 因 修 正 後 Z 决 案 對 听 提 二 

題俱巳顧及矣。第八段及第十段（乙）已予 

行政長官W制定有關全民投票之規程，及自 

邦政府獲得其1?爲舉行自由公平;il全民投票 

計係屬必耍Z附加權力之全權。 

吾人認爲倘該長官發現有任何行爲違犯 

第十一段之規定或任何過去狻生Z行爲有妨 

全民投票之自由者，該長官有採取il^要補救 

辦法之全權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將 第 t — 段 付 表 决 。 

(皋手表决後，該段W九票可决通過，棄 

'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屮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fii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宣 讀 第 十 二 段 ， 

然後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第十二段如下 

" 十 二 印 度 政 府 應 自 動 並 經 由 邦 政 府 

宣佈並公吿Jammu-Kashmir邦全體臣民不 

分 信 仰 階 极 或 黨 派 均 可 安 全 自 由 表 示 其 意 

見，並就該邦 Z 歸屬問題皋行表决，並保澄 

新聞言論及集會以及在該邦內旅行之自由， 

包括依法出境與人境之自由。"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某斯 

坦）請諸君注意英文本打宇有鍩 3 % 。 " 

freedom of the Press, speech and Assembly"一句 

中"assembly"—字不應大寫，而應小寫。否 

刖該字卽有某種立法會議或大會之意義。此 

處乃係指人民集會而言。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段JW九禀可決通過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赞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^ 克 蘭 蘇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？ S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宣 讀 第 十 三 段 ， 

然後付諸表决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畏）第十三段爲 

/ 、 



" 十 三 印 度 政 府 應 盡 最 大 努 力 並 應 保 

證邦政府盡最大努力實行撒退該邦全體印度 

國民，但通常居住該邦及自一九四七年八月 

十 五 日 起 爲 合 法 目 的 進 入 ^ 邦 境 内 之 印 度 國 

民不在此限。"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段jy九票可决通遇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贊 成 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圃 

棄權者 

烏]^蘭蘇維埃肚會主義共相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席兹 i S S助理) I *書長宣謂第十四段， 

然 後 i l 諸 表 决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十四段如下 

" 十 四 印 度 政 府 應 保 證 邦 政 府 將 釋 放 

所有政治犯，並採取一切可能步驟保證 

" ( 甲 ） 睛 前 因 受 騷 搔 而 離 開 ^ 邦 之 該 邦 

公民自由返囘故里並行使其邦公民鹰有之權 

利， 

-(乙）不得再有*&害情事， 

" ( 丙 ） 畀 該 邦 各 地 少 數 民 族 wj i 當 保 

饞 。 " 

( 舉 手 表 決 後 ， 該 段 " 九 菓 可 决 通 ^ , 棄 

權者二） 

赞 成 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I f 國 

哥 侖 比 s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主席 i?s請助理秘書長宣讀第十五段， 

然後付鼸表決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十五段如下 

" 十 五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委 員 會 應 於 全 民 

投惠吿終時向理事會證明全民投菓是否確實 

公正不徧。"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段W九票可决通遇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敍利52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鷂共和國 

主席 

然後付諸表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丙部分第十六段如下 

"丙部分 總規定 

" 十 六 應 請 印 度 及 巴 墓 斯 坦 政 府 各 派 

代表一人駐委員會《備該委員會在執行任務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段jy九票可決通過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ffî 

法蘭西 

敍 利 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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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利堅合衆圃 

棄權者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然後付諸表決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十七段如下 

"十七委員會應在Jammu-Kashmir境 

内親需耍派員觀察邁照W前各段所定步驟而 

辦 理 之 程 序 。 " 

(舉手表决後，^段"九票可决通遏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赞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主 席 兹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續 第 十 八 段 ， 

然後付諸表决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第十八段如下 

" 十 八 安 全 理 事 會 委 員 會 應 執 行 本 決 

讖案所加之任務。"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段"九票可決^過，棄 

權者二） 

赞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Mr DELATOURNELLE ( 法 蘭 西 ） 比 利 時 

代表關於本段法文本措詞所狻表之意見，本 

人表示附和。茲請铋書處加JW必耍之更正,俾 

英法文在語氣及時詞上免全相符。询譯員不 

斷用假定時詞14, "should"—詞，鄙意W爲 

並不正確。"should"—詞應譯爲"devrait"蓋假 

定時詞在此全無意義，而動詞d e v o i r 乃用 

jy表示安全理事會之願望也。 

Mr NBOT (比利時）本人欲聲明本人所 

贊成者乃英文本，本人不贊成法文本。 

主 席 雖 云 無 此 耍 ， 本 人 仍 聲 明 菩 人 

所同盲之決遘案文將重新錚成法文，俾與已 

通'過之英文本相符1。 

Mr DELATOURNELLE ( 法 蘭 西 ) 本 人 信 

伃 貴 * 席 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將 決 謠 案 草 案 全 部 付 表 决 。 

Mr DELATOURNELLE ( 法 蘭 西 ） 按 ; ^ 决 

議案草案各段巳次第通^， 务將全SIJ^付 

表决，此重序本人 iSS不甚明瞭。本人12爲 

m有tl若干段業被否决之情形下始有將全部 

付諸表决J^3?。本人7知曾對若干段放棄表 

决權，故未加贊同之理事國應採取何種態度0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决不了解一 

或因我拉了美洲諸：19有小同之释序故一决 

議 案 " 全 部 " 表 决 之 , 義 如 何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就 

本 案 而 旨 ， 本 人 爲 並 無 用 此 湩 表 决 法 Z 必 

耍。 

本Â糟億在本人忝任駐安全理事會代表 

W前，安全理事會之某次會議於通過某决譏 

案之«"部分後，因舉行决議案"全部"表决，致 

將 ^ 决 蠭 案 否 决 。 

本人並非謂本案'JT將有相同铕果，伊本 

問 题 却 脑 得 由 有 權 威 者 加 考 。 本 人 茲 再 

申明，本人實小解该决si案每一部分及所有 

«"部分旣經安全理事會加W表决，尙有何理 

由作此"全部"表决。吾人之璣會習憤乃將巳 

提出^案之大意（此1卩謂"全部"）先付表决, 

然後分別表決其中《"項。 

'本决 > â 案之法,文定稿見 *件 S / 7 2 6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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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本人贊同法代表之意見。 

主 席 本 人 査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除 遇 有 代 表 

請求外，並無Jl i須將决議案草案全部交付表 

决; i規則。因此，吾人現依照法國與阿根廷 

鑒於JW上锺種，本人提議將巴勒斯坦停 

本人謹W主席資格，請印度與巴基斯坦 

轉達各:^政府，並吿w吾人希望各^政府 

適 當 審 議 之 後 ， 發 現 上 述 建 遘 可 作 爲 恢 復 

Kashmir和平及舉辦自由公正全民投票之適 

當方法，使該地人民镀得機會自行決定願加 

入印度，抑願加入巴墓斯坦。 

本人亦敬盼印度與巴基斯坦二國政府將 

與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竭誠合作，而委員會亦 

將不失爲一與^政府等合作之最有功效之工 

具，且能上BIj安全理事會協助^二政府W互 

相满奮條件解决此項事端之厚望。 

三十一封論下次會議議事日程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倘 規 則 許 

可，本人願就一新項目發表意見。請問本人 

是否可W爲此？ 

+ 席 可 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請 求 

將巴勒斯坦停戰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， 

俾至遲可在四月二十三日â期五下午 j y前加 

W計論。本人昨日在大會第一委員會所作之 

聲 明 中 [ 文 件 A / C l / S R l l S ] 表 示 關 於 停 戰 間 

題尙須安全理事會採進一步之行動。自上星 

期五淸晨安全理事會[第二八三次會 

停 戰 决 - « 後 [ 文 件 S / 7
2

3 ] 所 發 生 之 槿 榨 事 

件觀之，更可知鄙見不謬。本人W爲首先安 

全理事會應断定潜太及亞拉伯圑體W及受委 

統治國在屉行停18«方面業已採取何種特殊步 

驟 。 然 後 吾 人 可 考 慮 是 否 須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

動 ， 如 屬 耍 , 再 决 定 ^ 行 動 應 爲 何 種 性 質 。 

主席 

所Jba决案内委員會之委員人選。倘諸君 

同意，吾人可於星期五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 

時開會遴選委員會之委,。然後吾人卽可依 

頃所提出之建iiSW論巴勒斯坦停戰問題。倘 

再有多餘時間，捷克問題亦可加W計論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基斯 

坦）（É茲安全理事會决定其下次會si議稃Z 

際，本人促諸君注意印巴爭端中之其他間題 

亦須加JW審 lâ ,且安全理事會此項審議應自 

印代表圑返國時理事會所議之點開始。 

又8^項目應依照何種次序及何種方式審 

議 方 應 加 W 决 定 。 主 席 或 願 立 卽 開 始 處 理 

Junagadh問題，而親與二代表ffl進行商計， 

或寧先在安全理事會提出此等事項或採取其 

他辦法。 

主 席 在 决 定 此 事 以 前 ， 本 人 擬 於 星 期 

五 會 議 時 聽 取 諸 理 事 國 對 於 應 採 稃 序 之 意 

見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基新 

m本人僅欲提出w下三個待决之問題 

Junagadh問題,危害種族間題，及不遵行協定 

主 席 本 人 業 巳 說 明 此 問 題 將 在 下 次 會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本人希望星期五會 

讒時主席將宣佈委員會二委員之姓名。 

主 席 本 人 希 望 吾 人 在 星 期 五 可 决 定 此 

事 但 本 人 業 已 在 提 中 預 先 聲 明 選 擇 應 由 安 

全理事會爲Z。如無異議，本理事會現停會 

至星期五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再行集會。 

(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） 

—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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